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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綜合上述各章研究所得可知，我國現行人事機構設置與人事人員管

理的唯

一法律依據，乃係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國民政府制定公布，同年十一月正

式施行

之人事管理條例。此項法律內容頗為簡略，而且長期以來甚少適時、適當

修正

。而其他有關人事管理的法制規範，多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，或其與考試

院、

銓敘部所分別訂定、發布的各種人事行政命令。其中，尤以行政院所屬各

級人

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最為重要，其範圍涵蓋人事機構之設置，人事

人員任

用，人事主管甄審、培育，人事主管職期調任，人事人員之考核、獎懲與

訓練

進修，績優人事人員選拔，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，人事主管會報，加

強人事

服務等各面向，條文內容多達八十餘項，各種人事管理的制式化規範可

謂鉅細

靡遺。

　　至於，考試院及銓敘部所訂定發布或核定之相關人事機構設置規範，

包括

：「人事管理機構設置規則」、「公立學校人事管理機構設置規則」、「公營

事業機關人事管理機構設置規則」、「國立學校人事管理機構設置暨人事

管理

人員審查標準」、「人事管理人員會報辦法」等，內容偏屬一般程序性規定

實作上大多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管辦理。另外，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行

政局

會銜發布之「人事管理人員獎懲規定」與「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」，乃對

全



國人事人員考核的主要制度規範。除此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更單獨訂有

「經濟

部所屬事業及其分支機構人事人員管理要點」、「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

業機

構人事人員管理要點」，以及「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」等。

　　特別值得提出檢討的是，各級人事機構設置標準與人事人員管理的

相關法

制規範，並未因應最近幾年憲政改革、地方自治與政府再造等國家發展趨

勢，

迅速加以合理調整。而且，最近幾年，考試院組織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

組織

條例與銓敘部組織法均曾陸續修正，本條例的確有配合現實運作予以適

當修正

之迫切必要。因此，本條例的主管機關——銓敘部曾於民國八十四年間函

請中

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表示意見，並邀學者專家研商討論，研擬

完成修

正草案乙種，同時送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表示意見，並於八十六年八月

定稿函

送考試院審議。嗣後，考試院經全院審查會三次會議確定「本項條例立修

不宜

廢」原則；且以本法修正時機尚未適當為由，同意銓敘部撤回繼續研究。

　　銓敘部所擬「人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」，形式上繼續維持人事管理的

「一

條鞭」體制，實質上則增列較多「授權」規定與彈性規範，以期保持專業、

中

立的人事機構與人事人員，並使相關條文規範符合當前實務現狀與未來

健全運

作所需。本項草案的具體修正內容，可以歸納如下幾個重點：

（一）法律名稱：比照主計系統，改為「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」。

（二）第二條：廢除「人事管理員」之機構及職務名稱，人事機構一律只

區分

　　　為人事處、人事室兩級。

（三）第四條：各機關學校人事機構的員額編制，由各主管機關學校人

事機構

　　　依人事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擬訂，遂銓敘核定。但行政院所屬

人事

　　　機構員額編制得授權人事行政局核定後，送銓敘部備查。



（四）第七至十條：增列各級人事機構主管的擬任資格條件限制。

（五）第十二條：人事人員之任免遷調，除法律另有規定依其規定外，

由銓敘

　　　部辦理，或授權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依法辦理，其授權辦法由銓

敘部會

　　　同人事行政局定之。

（六）第十三條：增列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人事人員甄審、

考核

　　　、主管職期輪調、績優人員選拔、業務績效考核等管理制度的法源

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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